上海市田林第二中学学校骨干教师年度考核方案 
 为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骨干教师队伍，鼓励教师在学习和研究的状态下工作，有效发挥我校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也为了更好地在整体上推进我校教师队伍的建设，特制定我校骨干教师考核方案及实施细则（试行）。  

一、 考核对象  

　学校各类骨干教师。  

　二、考核小组成员  

　　组长：  何耀华

　　副组长：曾蓓蓓  许美英

成员：  刘立明  张慧青  宋华珍  曹艳萍  高蕾  教师代表一名
三、考核内容

（一）一票否决  

　　1、 不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违法乱纪现象。  

　　2、 年度考核不合格者。  

　　3、 在教学期间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者。  

4、 经过学校行政领导组集体研究，认为不支持学校工作或不服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安排者。  

　　5、 有特殊原因不满工作量，时限超过半年者。  

（二）、考评指标及量化分值  （100分）

1、  师德师风（共8分）：

无歧视、无体罚现象（2分）；无乱收费现象（2分）；无通报批评现象；（2分）无家长投诉现象（家长投诉属实违规的为准）（2分）。 

2、  理论学习（共6分）：  

读教育、教学各一本书，写心得体会或读后感（4分）；参加理论学习（1分）；有反思笔记（1分）。  

3、  教学实践（共56分）  

（1） 教育、教学成绩（22分）  

　 A、  在学生评价中，每学期得分在骨干教师排名前50%（2分）；后50%（1分）。  

B、 教学效果（20分）

a. 以教导处的业务考核结果为基准（10分），后进生转化有成效（5分）

b. 以政教处的班主任考核结果为基准（10分），后进生转化有成效（5分）。  

c. 备课组在片、块考核中取得优良成绩（5分）（四次考试达标得5分，缺一次扣1分）或辅导学生获区级、市级奖（5分，不累计）或会考合格率达95%以上（5分）。

（2） 优质课 （15分）  

校、区、市级公开课或主题班会课分别为5分、10分、15分。
（计最高级别，不累计）  

（3） 教育活动（8分）  

　 A、  配合班主任做好学生思想工作或是班主任的配合任课老师做好学生思想工作（3分）。
　 B、  完成一份教育学生成功属实的教育案例分析（5分），教育学生不成功的案例（3分）。
（4） 帮带工作 （11分）  

　 A、  培养青年教师，在组室中起引领作用得到组室内认可。（2分）  

　 B、  辅导的青年教师获奖。（2分）  

　 C、  在各类教师培训活动中承担授课任务。（2分）  

　 D、  督查所在的备课组的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5分）
　  4.  教育科研（共30分）  

　 (1)  课题研究（10分）
参与课题研究。校级（3分）；区级（5分）；市级及以上（10分）。
（计最高级别，不累计）  

　 (2)  论文    （10分）  

　  A.  发表或交流教育教学论文。校级（2分）；区级（3分）；市级及以上
（5分）。（计最高级别，不累计）  

　  B.  教学论文、案例等评比获奖。区级（3分）；市级及以上（5分）。  

（计最高级别，不累计）  

　 (3)  集体教研（10分）  

　  A.  组织校本教研专题讲座，校内1次（3分）；市区级1次（5分）。
（累计不超过5分）  

　  B.  教研活动中专题发言，校内1次（3分）；市区级1次（5分）。
（累计不超过5分）  

　（四）特殊贡献奖（附加分：15分）  

　　1、 送课：为区内学校或对口支援学校送教（带教）。（5分）  

　　2、 发挥特长，做出突出贡献或荣获国家、市、区政府颁发的特别奖励。（5分）  

　　3、 督查所在的备课组的教育教学活动，成效显著，备课组获“校优秀备课组”称号。（5分）
四、考核办法

1、 每年6月进行考核，在骨干教师对自身履职情况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考核小组成员根据考核内容给予评分。
2、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三个档次。按照骨干教师考核得分进行排序，前20％为优秀，前70％为合格，后10％为基本合格。
3、 考核结果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考核结果前三名者，自然晋升为下学年的学校骨干教师。

五、考核金额的发放

学校根据考核结果发放考核金额。骨干教师考核优秀的发放考核金额1500元；考核合格的发放考核金额1000元；考核基本合格的发放考核金额共500元。

   六、 本方案自教代会通过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在校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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